場地使用同意書

_________________（以下簡稱甲方）茲同意 _____________（以下簡稱乙方）
於下列時間內使用本人 / 場所（管理）之場所舉辦活動。

	場地名稱
	

	場地地址
	

	演出日期及時段
	


附記：本同意書所列場所同一時間未曾同意其他人員使用，若該場地無115年度消防檢查資訊，需配合臺北藝穗節辦理消防安檢相關作業。 

立同意書人

甲方
負責人：
地址：
電話：


乙方
姓名：
地址：
電話：

 
中華民國         115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日
